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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(B)條作出。

如下公告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，僅供參閱。

特此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陸建強
董事長

中國，杭州
2025年4月8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陸建強先生、陳海強先生及馬紅女士；非執
行董事為侯興釧先生、任志祥先生、胡天高先生及應宇翔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汪煒先生、許永斌先生、傅廷美先生、施浩先生及樓偉中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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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16    证券简称：浙商银行   公告编号：2025-018 

 

浙浙商商银银行行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 

关关于于董董事事、、监监事事、、高高级级管管理理人人员员等等自自愿愿增增持持  

本本公公司司股股份份计计划划的的公公告告 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 

重重要要内内容容提提示示：：  

 本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总行部门、分行、子公司主要

负责人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，以自有资金共计不

少于 2,000 万元自愿增持本公司 A股股份。 

 本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总行部门、分行、子公司主要

负责人自愿增持计划所需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不存在因所需资金不到位而导

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。 

近日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收到部分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及总行部门、分行、子公司主要负责人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

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自愿增持本公司 A 股股份的通知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

下： 

一一、、增增持持计计划划  

1、增持主体： 

陆建强  党委书记、董事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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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海强  党委副书记、执行董事 

马  红  党委副书记、执行董事 

郭定方  党委委员、监事长 

景  峰  党委委员、副行长 

骆  峰  党委委员、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 

王文钢  党委委员 

林静然  副行长 

周伟新  行长助理 

潘华枫  行长助理兼首席风险官 

王超明  行长助理 

侯  波  行长助理 

总行部门、分行、子公司主要负责人 

（上述人士以下统称为“增持主体”）。 

2、增持目的：基于对本公司价值的认可、未来战略规划及发展前景的信心，

相信本公司股票具有长期投资价值。 

3、增持股份的方式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

本公司 A股股票。 

4、增持股份的种类：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A股。 

5、增持股份的金额：本次增持主体拟合计增持金额不少于 2,000 万元人民

币。 

6、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：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。 

7、实施期限：自 2025 年 4 月 9 日起 6个月内（如期间存在 N个交易日限制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，则上述期限顺延 N个交易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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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持期间，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，增持计划

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。 

8、资金来源：增持主体的自有资金。 

二二、、其其他他事事项项说说明明  

1、本次增持计划符合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。 

2、本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增持主体增持本公司 A 股股票的有关情况，按照

法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8 日 


